
105.2.1.製作 

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自治規則法制作業 SOP 

 

自治規則 

本局法制人員及所
屬機關法制人員參

與並提供意見 

涉及本府重大政策事

項事先簽陳市長核可 

必要時得內部召開會議、
邀集學者專家、相關機關
研議，或依職權舉行公聽

會、說明會、聽證 

踐行預告程序＊ 

後續依法務局之「自治規則法制作業流程圖」辦理 

註 1:標註
＊
之流程，應簽會本局及所屬機關法制人員。 

註 2:法制作業包含制(訂)定、修正、廢止、停止適用。 

涉及規費者需先送財

政局同意 

應於市府公報公告下列事項: 

1..擬訂機關之名稱，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

同擬訂者，各該機關名稱。   

2.擬訂之依據。 

3.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。 

4.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

意見之意旨。 

以「局函」並依臺北市政府所

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

第 6 點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函送

法務局審議＊ 

 


